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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科技局（东湖开发区科创局、经开区经信局）、发改委、财政局：
现将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联合制定的《武汉市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武汉市科学技术局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武汉市财政局
2016年7月1日


武汉市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意见》（武发〔2015〕7号），进一步提升我市产业创新能力，充分利用政府采购政策，加快创新产品的应用推广，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创新产品的申报、认定和管理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创新产品的认定，须经企事业单位提出申请，由市科技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组织认定。
第四条  经认定的创新产品，可享受政府采购和推广应用等政策，鼓励采取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等非招标方式实施首购、订购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
第五条  申请创新产品认定遵循自愿申请原则。凡在武汉市地域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均可申请。
第六条  申请认定的产品，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技术政策。
（二）属于首次投放市场的产品。
（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权属明晰。
（四）创新程度高。
（五）质量可靠。
（六）具有较大市场潜力或可替代进口。
第七条  申请创新产品认定的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武汉市创新产品认定申请表》（含国内外概况、研制情况、核心技术、创新点、产品用途、质量性能、知识产权状况）
（二）相关证明材料
1、产品知识产权状况；
2、市级以上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
3、如属国家规定的特殊行业，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风景区、化工区管委会）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受理本管理区域内创新产品认定的申请，经形式审查后出具推荐意见，集中报送市科技局。
第九条  市科技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组织相关技术专家、产业专家进行认定。认定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列入《武汉市创新产品目录》。
第十条  《武汉市创新产品目录》由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创新产品的认定有效期为三年。
第十一条  创新产品的认定工作每年开展一次，申请认定于每年七月份启动，申报通知通过市科技局门户网站发布。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